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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务处
教字〔2023〕5号

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新进教师本科课程
主讲资格认定管理办法

为进一步加强我校本科课程教师队伍建设，规范和完善教师

上岗制度，加强师德师风建设，规范教学秩序和教学纪律，提高

教学水平、提升教学质量，制定我校新进教师本科课程主讲资格

认定办法。

一、主讲教师应具有良好的师德师范、较高的业务水平和丰

富的教学经验，熟悉拟讲授课程内容，能够独立承担本科课程教

学任务。申请获得我校本科课程主讲资格，应符合以下条件：

1.具有高校教师资格；

2.参加“新进教职工岗前培训研习营”并获得结业证书；

3.参加教师教学发展中心举办的任三场培训（含线上），通

过考勤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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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通过拟主讲课程所在课程组的试讲考核。入职我校前曾在

境内外高校具备主讲教师经历，具有丰富教学经验，经课程组评

议，可豁免试讲考核。

二、拟申请担任本科课程主讲教师须于开课前一学期，向教

务处提交以下材料，审批通过后方可授课。

1.《本科课程主讲教师资格认定申请表》；

2.新进教师岗前培训研习营结业证书；

3.《本科课程主讲资格认定试讲考核表》。

三、教学过程中出现下列情况，将对任课教师的主讲资格进

行复核。

1.学生期末评教结果低于 60 分，经课程组听课评议，确认

教学过程存在较大问题；

2.学生反映教学效果差或教学态度不端正，经教学督导评议

情况属实；

3.未按照学校教学管理要求开展教学活动，且拒不整改；

4.出现重大教学事故；

需进行主讲教师资格复核的教师名单由教务处确认，进行停

课处理，相关教师,须重新进行教学能力培训或师德师风教育，

并提交相关材料，经所在学院教学委员会审核通过后，提交教学

院长联席会议审议通过，重新获得主讲教师资格。

四、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。原《中国科学技术大学

新进教师本科课程主讲资格认定管理办法》（教字〔2019〕21

号）同时废止。其他有关文件规定与本办法不一致的，以本办法




